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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事项名称
	流动人员根据档案内容开具证明

	事项简述
	中心存档人员根据人事档案内容出具相关证明

	办理材料
	本人持身份证原件到滦平县人才中心，工作人员核实材料信息与档案记载一致，开具证明。

	办理方式
	窗口受理

	办理时限
	即时办理

	结果送达
	即时办理

	收费依据及标准
	无

	办事时间
	上午：08:30 - 12:00
下午：14:30 - 17:30（夏天）
下午：13:30 - 17:30（冬天）

	办理机构及地点
	滦平县北山新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一楼113室

	咨询查询途径
	现场咨询（滦平县人社局113室）
电话咨询（0314-5921224）

	监督投诉渠道
	电话监督投诉（0314—8582782）



